
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
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

司治理准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作为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我们已全面了解了公司第

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增加公司 2018 年度计划为控股

股东提供担保金额的议案》的全部内容,并对此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

见如下： 

公司向控股股东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提

供担保合法可行，董事会在此项议案表决中，决策程序合法有效，没

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。我们同意关于增加公司 2018年度计划为

控股股东提供担保金额的议案，但需注意在实际操作中应严格控制在

额度内办理担保的法律文件、手续，做好风险防范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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